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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大学与昆山科技大学 

学生短期研修合作项目协议书 
 

甲方：中国海洋大学 

乙方：昆山科技大学 

经甲方与乙方友好协商，为了增强双方合作，开拓学生国际化视野机会，提高学

生就业竞争力，现就双方组织甲方学生短期赴乙方修学事宜，根据双方现行相关

法令（规定）及政策，签订本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第一条 合作项目名称： 

甲方学生赴乙方短期研修项目。 

第二条 项目内容： 

1. 甲乙双方协商决定在甲方学生自愿的原则下，由甲方组织甲方在学学生赴乙方

研修一学期，具体时间以乙方通知的开学和放假时间为准。 

2. 学生在台所选修专业须与其在甲方所修专业相同或类似；研修学分必须修满

16~25个学分；研修课程依照乙方合作专业当年度所开设之课程为范围，两校共同

规划审议研修生的学习课程，研修生进行自由选修；研修方式采取随班附读方式；

研修结束乙方对学生学习成果进行考核，并为学生开立成绩单（含学时、学分）

于每学期结束前提供给甲方，甲方对学生在乙方所修学分给予置换。 

3. 任一学期甲方赴乙方研修之学生人数每满10人，甲方可派一名教师来台协助学

生之学习与生活管理。乙方对甲方指派之教师提供安全无虞之住宿，免收住宿费，

其余费用由教师自理。 

4. 甲方学生在台一切费用由学生自理（包括学费、住宿费、日常生活费及其他杂

费）。 

5. 乙方提供甲方一学期两名免学费生名额(其余住宿费、日常生活费及其他杂费

由学生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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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合作期限： 

2017年8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合作期限届满，除非任一方以书面通知对方终止，

否则本协议将自每次到期日起均自动延长一年。本协议得经过双方书面同意后修

正或终止，但已在接待学校之交换学生将可继续依原订交换计划完成其学业。 

第四条 甲方权利义务： 

1. 甲方招募在甲方就读的在校学生赴乙方短期研修一学期或一学年(依学期申请)。 

2. 甲方负责学生赴台前期手续办理，乙方协助甲方办理手续。 

甲方负责收集学生抵达台湾的时间，提前一个月通知乙方做好接机事宜和安排学

生生活、报到等事宜。 

3. 甲方设有专人负责学生事务联络，甲方更换联络人时，应在更换前3个工作日

以书面通知乙方。 

4. 甲方应将赴台学生紧急情况下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告知乙方。 

5. 甲方应告知学生赴台前应在所在地购买合适之海外保险，以保障学生在台医疗

时所负担的费用。 

6. 甲方应告知赴乙方学习之学生及所指派之专人遵守乙方所在地法律法规、对境

外来访人员的相关规定及乙方之校规。 

第五条 乙方权利义务： 

1. 学生抵达台湾之日，乙方负责接机和安排住宿。(甲方学生抵台之期间及机场依
 

乙方所订，未于规定期间抵台或抵台机场不符者，其衍生之费用由甲方学生自行 

负担)。 

2. 乙方自学生抵达台湾之日起为学生及时购买意外身故伤害险(甲方学生负担保

险费)，若学生在台期间发生意外身故伤害事件，乙方负责办理相关的理赔手续。 

3. 乙方负责学生在台期间安全宣传及安全管理。乙方组织学生参加教育教学活动

或者校外活动，应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教育，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如因乙

方原因导致甲方学生受到伤害，乙方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4. 学生在乙方学习期间突发疾病或者受到伤害，乙方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相

应措施，如发生可能危及学生生命的重大疾病和受伤害情况，乙方应在及时采取

救助措施的同时，于发生危急情况的当日通知甲方和学生在紧急情况下的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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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震、台风、洪水等不可抗的自然因素造成学生人身伤害时，乙方应履行相应

职责，积极救助，并于事故发生后一日内通知甲方。 

6. 乙方设有专人负责学生事务联络，乙方更换联络人时，应在更换前3个工作日

以书面通知甲方。 

7. 乙方应当对所获知的甲方、甲方学生以及学生在紧急情况下的联系人的所有信

息予以保密，且不得用于非法用途，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乙方承担。 

8. 学生因紧急情况必须中途返回大陆，乙方应当及时通知甲方，学生向乙方缴纳

的学费、住宿费等费用乙方得按学校规定比例，办理退费。 

9. 乙方不得组织或要求甲方赴台学习的学生参加与其学业学习无关或冲突的活

动，以及其他任何违反甲方所在地法律、法规和甲方校规的活动。 

第六条 违约责任： 

1. 未经对方同意，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本协议或将本协议的任何权利或

义务转让给第三方，否则视为违约；违约方除应负相关民刑事责任外并负担损害

赔偿责任。 

2. 本协议双方如有任何一方未按本协议所述条款履行责任和义务时，导致对方受

到损失，违约方应当对所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部责任。 

第七条 其他  

1. 本协议书的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解决。甲乙双方可就相关的未尽

事宜签订有关补充协议，其补充协议将作为本协议的附件，与本协议同时生效，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  甲乙双方因本协议书所生争议，应以诚信原则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协商解决，

如因此诉讼，双方同意以行为地之法院为第一审管辖法院。 

本协议壹式贰份，双方各执壹份，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中国海洋大学 

校长 

 

 

                        

2017 年      月      日 

乙方：昆山科技大学 

校长 

 

 

                       

2017 年     月      日 


